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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九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2024年6月25日，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涛集团” 或“公司” ）股票收盘价连续17个交易日

低于1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2.4条相关规定，披露本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司股票存

在可能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2.1条、第9.1.15条相关规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仅发行A股

股票的上市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连续20个交易日的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其股票上

市交易。 因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而终止上市的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

截至2024年6月25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17个交易日低于1元，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

险。

二、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公司于2024年6月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49），于2024年6月17

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57）， 于2024年6月18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61），于2024年6月1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

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四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63），于2024年6月2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

终止上市的第五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64），于2024年6月2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

第六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66），于2024年6月22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七次风险

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67），于2024年6月25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八次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24-068）。 本公告为公司可能触发面值退市的第九次风险提示公告。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由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

条第（三）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2024年5月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由于公司2023年度被出具否定意见的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

负值， 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9.8.1条第

（四）项、第（六）项、第（七）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2024年5月6日起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2、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或“法院” ）于2024年5月23日决定对洪涛集团启动预重整程

序，并且通过公开摇珠的方式指定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临时管理人已经正

式进场开展预重整工作，但公司是否能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如果法院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将依法配合

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 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9.4.1条第

（九）项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 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

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3、2024年5月31日至2024年6月25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17个交易日低于1元，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9.2.1条规定，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1元，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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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24年6月25日下午2:45

2、召开地点：中国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迎宾中大道2111号江铃汽车大厦20楼会议中心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邱天高

6、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分类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公司总股

份数比例

（%）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公司总股

份数比例

（%）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公司总股

份数比例

（%）

A股 4 354,233,100 41.03653% 5 20,787,555 2.40816% 9 375,020,655 43.44469%

B股 3 279,467,767 32.37526% 6 7,897,100 0.91485% 9 287,364,867 33.29011%

总体 6 633,700,867 73.41179% 11 28,684,655 3.32301% 17 662,385,522 76.73480%

其中：

中

小股东

4 3,296,473 0.38188% 11 28,684,655 3.32301% 15 31,981,128 3.70489%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74,557,755 99.87657% 207,800 0.05541% 255,100 0.06802%

B股 287,364,767 99.99997% 100 0.00003% 0 0.00000%

总体 661,922,522 99.93010% 207,900 0.03139% 255,100 0.03851%

其中：

中小股东

31,518,128 98.55227% 207,900 0.65007% 255,100 0.79766%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2、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74,557,755 99.87657% 207,800 0.05541% 255,100 0.06802%

B股 287,364,767 99.99997% 100 0.00003% 0 0.00000%

总体 661,922,522 99.93010% 207,900 0.03139% 255,100 0.03851%

其中：

中小股东

31,518,128 98.55227% 207,900 0.65007% 255,100 0.79766%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3、公司2023年度报告及摘要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74,557,755 99.87657% 207,800 0.05541% 255,100 0.06802%

B股 287,364,767 99.99997% 100 0.00003% 0 0.00000%

总体 661,922,522 99.93010% 207,900 0.03139% 255,100 0.03851%

其中：

中小股东

31,518,128 98.55227% 207,900 0.65007% 255,100 0.79766%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4、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74,557,755 99.87657% 207,800 0.05541% 255,100 0.06802%

B股 287,364,767 99.99997% 100 0.00003% 0 0.00000%

总体 661,922,522 99.93010% 207,900 0.03139% 255,100 0.03851%

其中：

中小股东

31,518,128 98.55227% 207,900 0.65007% 255,100 0.79766%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5、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75,019,655 99.99973% 1,000 0.00027% 0 0.00000%

B股 287,364,767 99.99997% 100 0.00003% 0 0.00000%

总体 662,384,422 99.99983% 1,100 0.00017% 0 0.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

31,980,028 99.99656% 1,100 0.00344% 0 0.00000%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珍，邓颖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

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纪要》；

（二）、《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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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3年度股东大会（简称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5日

(二)本次会议召开的地点：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本次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代理人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人） 1,201

其中：A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人） 1,193

H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人） 8

2.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500,072,523

其中：A股股东和代理人持有股份总数（股） 12,492,909,473

H股股东和代理人持有股份总数（股） 3,007,163,050

3．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61.4598

其中：A股股东和代理人持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5360

H股股东和代理人持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9238

(四)表决方式和本次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其中网络投票仅适用于A股股东）。 本

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根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推举，

王良董事主持了本次会议并担任会议主席。

(五)本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等的出席情况

1.本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12人，缪建民非执行董事因其他公务未出席会议；

2.本公司在任监事8人，出席8人；

3.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本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4.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等中介机构代

表和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86,311,376 99.9472 4,569,272 0.0366 2,028,825 0.0162

H股 2,976,597,002 98.9836 12,645,942 0.4205 17,920,106 0.5959

普通股合计： 15,462,908,378 99.7602 17,215,214 0.1111 19,948,931 0.1287

2.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88,834,376 99.9674 2,047,272 0.0164 2,027,825 0.0162

H股 2,978,200,944 99.0369 11,042,000 0.3672 17,920,106 0.5959

普通股合计： 15,467,035,320 99.7869 13,089,272 0.0844 19,947,931 0.1287

3.议案名称：2023年度报告（含经审计之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88,834,376 99.9674 2,047,272 0.0164 2,027,825 0.0162

H股 2,978,200,944 99.0369 11,042,000 0.3672 17,920,106 0.5959

普通股合计： 15,467,035,320 99.7869 13,089,272 0.0844 19,947,931 0.1287

4.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87,976,476 99.9605 2,891,772 0.0231 2,041,225 0.0164

H股 2,974,485,508 98.9133 17,737,436 0.5898 14,940,106 0.4969

普通股合计： 15,462,461,984 99.7574 20,629,208 0.1331 16,981,331 0.1095

5.议案名称：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包括宣派末期股息）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90,986,306 99.9846 265,572 0.0021 1,657,595 0.0133

H股 3,003,992,599 99.8946 1,000 0.0000 3,169,451 0.1054

普通股合计： 15,494,978,905 99.9671 266,572 0.0017 4,827,046 0.0312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77,588,431 99.8774 13,639,747 0.1092 1,681,295 0.0134

H股 2,969,185,272 98.7371 34,808,327 1.1575 3,169,451 0.1054

普通股合计： 15,446,773,703 99.6561 48,448,074 0.3126 4,850,746 0.0313

7.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李健女士为招商银行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90,009,311 99.9768 597,267 0.0048 2,302,895 0.0184

H股 3,001,075,352 99.7976 927,247 0.0308 5,160,451 0.1716

普通股合计： 15,491,084,663 99.9420 1,524,514 0.0098 7,463,346 0.0482

8.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石岱女士为招商银行第十二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44,223,918 99.6103 46,388,660 0.3713 2,296,895 0.0184

H股 2,733,071,034 90.8854 268,931,565 8.9430 5,160,451 0.1716

普通股合计： 15,177,294,952 97.9176 315,320,225 2.0343 7,457,346 0.0481

9.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刘辉女士为招商银行第十二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44,210,018 99.6102 46,396,560 0.3714 2,302,895 0.0184

H股 2,733,071,034 90.8854 268,931,565 8.9430 5,160,451 0.1716

普通股合计： 15,177,281,052 97.9175 315,328,125 2.0343 7,463,346 0.0482

10.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朱立伟先生为招商银行第十二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45,437,731 99.6200 45,168,847 0.3616 2,302,895 0.0184

H股 2,717,943,440 90.3823 284,059,159 9.4461 5,160,451 0.1716

普通股合计： 15,163,381,171 97.8278 329,228,006 2.1240 7,463,346 0.0482

1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钟德胜先生为招商银行第十二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44,528,090 99.6127 45,842,086 0.3669 2,539,297 0.0204

H股 2,828,715,395 94.0659 169,294,504 5.6297 9,153,151 0.3044

普通股合计： 15,273,243,485 98.5366 215,136,590 1.3880 11,692,448 0.0754

1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李金明先生为招商银行第十二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88,870,311 99.9677 457,767 0.0037 3,581,395 0.0286

H股 2,987,622,372 99.3502 3,353,227 0.1115 16,187,451 0.5383

普通股合计： 15,476,492,683 99.8479 3,810,994 0.0246 19,768,846 0.1275

13.议案名称：2023年度关联交易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88,865,376 99.9676 2,010,272 0.0161 2,033,825 0.0163

H股 2,978,218,944 99.0375 10,884,000 0.3619 18,060,106 0.6006

普通股合计： 15,467,084,320 99.7872 12,894,272 0.0832 20,093,931 0.1296

14.议案名称：关于发行资本债券有关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90,884,506 99.9838 308,472 0.0025 1,716,495 0.0137

H股 3,003,320,870 99.8722 661,866 0.0220 3,180,314 0.1058

普通股合计： 15,494,205,376 99.9621 970,338 0.0063 4,896,809 0.031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不含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5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包括宣派末期股

息）

3,346,037,213 99.9426 265,572 0.0079 1,657,595 0.0495

6

关于聘请2024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3,332,639,338 99.5424 13,639,747 0.4074 1,681,295 0.0502

7

关于选举李健女士为

招商银行第十二届董

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的议案

3,345,060,218 99.9134 597,267 0.0178 2,302,895 0.0688

8

关于选举石岱女士为

招商银行第十二届董

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

3,299,274,825 98.5458 46,388,660 1.3856 2,296,895 0.0686

9

关于选举刘辉女士为

招商银行第十二届董

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

3,299,260,925 98.5454 46,396,560 1.3858 2,302,895 0.0688

10

关于选举朱立伟先生

为招商银行第十二届

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

议案

3,300,488,638 98.5821 45,168,847 1.3491 2,302,895 0.0688

11

关于选举钟德胜先生

为招商银行第十二届

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

案

3,299,578,997 98.5549 45,842,086 1.3693 2,539,297 0.0758

12

关于选举李金明先生

为招商银行第十二届

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

案

3,343,921,218 99.8794 457,767 0.0137 3,581,395 0.106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和本公司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

限公司等负责本次会议的现场监票、计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对审议的议案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

决结果。

上述议案中，第14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均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

同意通过。

李健女士、石岱女士、刘辉女士、朱立伟先生和钟德胜先生的董事任职资格尚需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进行审核，

任期自核准其董事任职资格之日起，至第十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在李健女士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获得核准之前，王仕

雄先生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相

关职责。 届时，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李金明先生的股东监事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二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次会议议案的详细内容，可参见本公司于2024年5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本公司网

站（www.cmbchina.com）上发布的本次会议的股东大会文件。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蔡其颖、蓝嘉懿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委派蔡其颖律师和蓝嘉懿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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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第三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票期权拟行权数量：265.838万份

● 行权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7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满足，公司同意为符合行权条件的122名激励对象办理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宜，可行权数量为265.838万份，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0.82%。 现对有关事项

说明如下：

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批准实施情况

（一）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程序

1、2021年1月16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华懋（厦门）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华懋（厦门）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事宜的议案》。

2021年1月22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华懋（厦门）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华懋（厦门）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

发表了《独立董事关于2021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林建章先生就公

司提交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同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2、2021年1月17日，公司在公司公告栏对上述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为2021年

1月17日至2021年1月26日，共计10天。 在公示期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任何人对公司首次授予拟激励

对象提出异议。

3、2021年1月28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

明，认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4、2021年2月3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华懋

（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事宜的议案》。

5、2021年2月3日，公司分别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2021年第四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相关

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同意意见。

6、2021年3月26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首次授予的股

票期权登记工作， 并于2021年3月30日披露了《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

告》。

7、2021年9月6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21年第六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获授预留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了核实，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8、2021年11月9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预留授予的股

票期权登记工作，并于2021年11月10日披露了《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完成的公

告》。

9、2022年4月27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

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10、2022年5月31日，公司披露了《公司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

告》，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本次激励计划的3名离职不再符

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4.51万份注销事宜。

11、2022年6月8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22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

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12、2022年6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

符合行权条件的实施公告》，本次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达成，公司同意为符合行权条件的

128名激励对象办理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宜，可行权数量为1,081.30万份，占公司当时股

本总额的3.52%。

13、2022年8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14、2022年9月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

符合行权条件的实施公告》，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达成，公司同意

为符合行权条件的5名激励对象办理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宜，可行权数量为270.885万份，

占公司当时股本总额的0.88%。

15、2022年10月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2年第三季度自主行权

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截至2022年9月30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与预留授予的行权期内累计行权且完

成过户登记3,320,900股。

16、2023年1月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2年第四季度自主行权结

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截至2022年12月31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与预留授予的行权期内累计行权且完成

过户登记13,521,850股。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股票期权已全部完成自主

行权。

17、2023年3月1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18、2023年3月23日， 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23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

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19、2023年3月28日，公司披露了《公司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

告》，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本次激励计划的1名离职不再符

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1.355万份注销事宜。

20、2023年3月3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

符合行权条件的实施公告》，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达成，公司同意

为符合行权条件的127名激励对象办理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宜， 可行权数量为647.967万

份，占公司当时股本总额的2.02%。

21、2023年6月5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2023年第三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

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22、2023年7月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2023年第二季

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截至2023年6月30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第二个行权期

内累计行权且完成过户登记4,739,496股。

23、2023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24、2023年9月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符

合行权条件的实施公告》，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达成，公司同意为

符合行权条件的5名激励对象办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宜， 可行权数量为

162.531万份，占公司当时股本总额的0.50%。

25、2023年10月1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3年第三季度自主行权结果

暨股份变动公告》，截至2023年9月30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内累

计行权且完成过户登记4,739,496股。

26、2024年1月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3年第四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

股份变动公告》，截至2023年12月31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内累计

行权且完成过户登记5,552,160股。

27、2024年4月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4年第一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

股份变动公告》，截至2024年3月31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内累计

行权且完成过户登记5,552,160股。

28、2024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

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29、2024年5月23日，公司披露了《公司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

告》，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合计

372.6636万份注销事宜。

30、2024年5月29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2024年第三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二）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情况

批次 授予日期 行权价格 授予股票期权数量

授予激励对象

人数

授予后股票期权剩

余数量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2021年2月3日 22.15元/股 21,671,100份 131人 5,417,700份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预留授予部分

2021年9月6日 22.0189元/股 5,417,700份 5人 0份

（三）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后的调整及行权情况

2022年4月27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

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原激励对象中3人存在离职情形，上述人员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已对上述人员

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4.51万份予以注销。 本次注销完成后，本次激励计划已授予股票期权

的激励对象人数由136人调整为133人， 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2,708.88万份调整为2,

704.37万份。 因公司实施了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22.15元/份调整为

22.0189元/份。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

见，律师发表了相关意见。

2022年6月8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22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因公司实施了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首次及

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22.0189元/份调整为21.9041元/份。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律师发表了相关意见。

2023年1月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2年第四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

股份变动公告》，截至2022年12月31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与预留授予的行权期内累计行权且完成过户

登记13,521,850股。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股票期权已全部完成自主行

权。

2023年3月18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本次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满足。 根据本次激励计划的行权安排，第二个行权期

可行权数量占授予股票期权数量比例为30%，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中除激励对象陈毅因离职原因不符

合行权条件，其余127名激励对象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647.967万份。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律师发表了相关意见。

2023年3月23日， 公司分别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2023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 鉴于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陈毅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不符合行权条件，按照《公司2021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对该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共计1.355万份办理

注销。 本次注销完成后，本次激励计划已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人数由133人调整为132人，已授予但

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1,352.185万份调整为1,350.83万份。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发表了相关意见。

2023年6月5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2023年第三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因公司实施了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首次及

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21.9041元/股调整为21.7171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律师发表了相关意见。

2023年8月28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本次激励

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满足。 根据本次激励计划的行权安排，预留授予股票

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占授予股票期权数量比例为30%，5名激励对象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162.531万份。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律师发表了相关意见。

2024年4月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4年第一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

变动公告》，截至2024年3月31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内累计行权

且完成过户登记5,552,160股。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已经届满，预留授予股票

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尚未届满，预留授予股票期权尚未行权完毕。

2024年4月2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

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已对合计372.6636万份股票期权予以注销，本次注销

完成后，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人数由132人调整为127人，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

励对象由127人调整为122人，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为5人。 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795.614万份调整为422.9504万份。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三个

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满足。 根据本次激励计划的行权安排，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占授予股票期权数量

比例为20%，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中除激励对象5人因离职原因不符合行权条件，其余122名激励对象尚

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265.838万份。 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律师发表了相关意见。

2024年5月29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2024年第三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因公司实施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首次

及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21.7171元/股调整为21.5171元/股。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

核查意见，律师发表了相关意见。

本次为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第三个符合行权条件的行权期。

二、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说明

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 是否满足行权条件的说明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

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

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行权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

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行权条件

3、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

公司需满足下列条件：

以2020年的净利润为基数，2023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30%。

注：上述“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但剔

除本次及其它股权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公司业绩成就情况：

根据公司2020年度和2023年度财务审计

报告：

公司2023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剔除本次及其它股权激励计划股份支付

费用影响） 为258,097,079.76元， 较2020年

195,469,577.97元增长了32.04%， 满足第三

个行权期公司业绩考核条件。

4、个人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考核根据公司内部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实施。 激

励对象个人考核评价结果分为“合格” 、“不合格” 两个等级。 在公司业

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达到合

格，则可全部行权，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不合格，则全

部不得行权。

本次行权激励对象共计122人， 根据激励对象

2023年绩效考核结果，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评

价结果均为“合格” ，满足第三个行权期个人

业绩考核条件。

综上所述，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满足。 根据本次激励计划的

行权安排，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占授予股票期权数量比例为20%，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中除激励对

象5人因离职原因不符合行权条件，其余122名激励对象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265.838万份。

三、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具体情况

1、授予日：首次授予日为 2021年2月3日；

2、行权数量：首次授予部分265.838万份；

3、行权人数：首次授予部分122人；

4、行权价格（调整后）：21.5171元/股；

5、行权方式：自主行权；

6、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7、行权安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有效日期为2024年2月3日至2025年2月2日，行权

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根据自主行权手续办理情况，实际

可行权期为2024年7月1日至2025年2月2日。

8、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可行权情况

姓名 职务

可行权数量(万

份)

占股权激励计划总量的比例

（%）

占总股本的比例

（%）

胡世元 董事（离任） 37.02 20 0.11

陈少琳 副总经理（离任） 10.836 20 0.03

曹耀峰 副总经理（离任） 3.612 20 0.01

崔广三 副总经理（离任） 3.612 20 0.01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118人） 210.758 20 0.65

合计（122人） 265.838 20 0.82

注：1、2023年11月15日公司完成董监高换届，胡世元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陈少琳女士、曹耀峰

先生、崔广三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仍在公司或子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2、上表已剔除已离职激励对象及涉及注销的股票期权；

3、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四、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情况

监事会对《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中规定的行权条件进行了审核，认为本次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达成， 可行权的激励对象范围与股东大会批准的激

励对象名单相符，各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合规、真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

处。

综上，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

规定的条件，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股权激励股票期权费用的核算及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在授予日，公司采用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确定股票期权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授予日后，公司

已在对应的等待期根据会计准则对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相关费用进行相应摊销， 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及

资本公积；在行权日，公司仅根据实际行权数量，确认股本和股本溢价，本次股票行权不会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本次行权事宜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符合 《管理办

法》以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行权期的相关行权条件已成就。

特此公告。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3306� � � � � � � � �证券简称：华懋科技 公告编号:� 2024-058

债券代码：113677� � � � � � � � �债券简称：华懋转债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懋转债”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前次转债评级：AA-，主体评级：AA-，评级展望：稳定

●本次转债评级：AA-，主体评级：AA-，评级展望：稳定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东方金诚国

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金诚” ）对公司2023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简称

“华懋转债” ）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 ，“华懋转债” 前次评级结果为“AA-” ，前次评级展望为

“稳定” ；评级机构为东方金诚，评级时间为2023年8月11日。

东方金诚在对公司经营状况、 行业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 于2024年6月24日出具了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2024年度跟踪评级报告》，本次公司主体信用

评级结果为“AA-” ，“华懋转债”评级结果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 本次评级结果较前次没有

变化。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披露。

特此公告。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88166� � � � � � � � �证券简称：博瑞医药 公告编号：2024-055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博瑞医药” ）于2024年6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

公司2022年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 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

同意意见，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本次新增实施主体事项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2〕2720号）同意注册，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2,464,966股，每股面值

为人民币1.00元，发行价格为18.18元/股。 本次发行合计募集资金人民币226,613,081.88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

用人民币6,798,784.56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19,814,297.32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账并经公证天业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了“苏公W[2022]B143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了专户存储制度，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中，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21,981.43万元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预计需投入金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吸入剂及其他化学

药品制剂生产基地和生物医药研发中心新建项目 （二

期）

12,343.99 5,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8,940.39 6,118.51

3 创新药研发项目 35,676.00 7,562.92

4 创新药制剂和原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 6,162.26 3,300.00

合计 63,122.64 21,981.43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吸入剂及其他化学药品制剂生产基地和生物医药研发中心新建项目（二

期）对应具体产品为噻托溴铵喷雾剂，设计产能500万盒/年，项目建设主体为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

司，项目建成后拟由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博瑞制药（苏州）有限公司进行生产运营。

创新药制剂和原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建设主体为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项目建成后，

苏州园区制剂生产基地拟由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博瑞制药（苏州）有限公司进行生产运营，泰兴原料药生产基地拟

由全资子公司博瑞生物医药泰兴市有限公司进行生产运营。

创新药研发项目实施主体为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的情况

（一）新增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

创新药制剂和原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建设主体原为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为便于项

目管理，现拟增加实施主体博瑞生物医药泰兴有限公司，负责泰兴原料药生产基地建设。

新增实施主体后，创新药制剂和原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建设主体为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负责苏州园区制剂生产基地建设， 对应投入募集资金金额2,174.80万元） 和博瑞生物医药泰兴有限公司

（负责泰兴原料药生产基地建设，对应投入募集资金金额1,125.20万元）。 项目建成后，苏州园区制剂生产基地拟

由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博瑞制药（苏州）有限公司进行生产运营，泰兴原料药生产基地拟由全资子公司博瑞生物医

药泰兴市有限公司进行生产运营。

（二）新增实施主体的基本信息

1、公司名称：博瑞生物医药泰兴市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泰兴经济开发区滨江南路

3、注册资本：5500万元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经营范围：生物原料药(纽莫康定、阿卡波糖、万古霉素、埃坡霉素、达托霉素、腺苷蛋氨酸、子囊霉素、西罗莫

司、非达米星、卡泊芬净、米卡芬净、阿尼芬净、吡美莫司)、泊沙康唑、培美曲塞、恩替卡韦、磺达肝葵钠制造、销售;

化学产品研究、开发(不含加工),化学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化学产品、液晶中间体销售(以上不含危险化学品).(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该公司为先照后证企业)

6、股权结构：博瑞医药持股100%

四、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将博瑞生物医药泰兴市有限公司新增为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以实施募投项目， 是基于募投项目

的实际开展需要，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建设内容，符合募集资金使用安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经营、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4年6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公司2022年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

主体。 为便于使用、管理募集资金，董事会同意博瑞生物医药泰兴市有限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同时公司董

事会授权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新增实施主体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负责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与保荐机构、

相应拟开户银行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等。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和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本次新增实施主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监事会意见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募集资金投向和建设内容均

未发生改变，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本次部分

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的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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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8004� � � � � � � � � � � � � � � � � � �转债简称：博瑞转债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相关证券停复牌

情况如下：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告前一交易日（2024年6月25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4年7月3日）期

间，“博瑞转债”停止转股，2024年7月4日起恢复转股。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8004 博瑞转债 可转债转股复牌 2024/7/3 2024/7/4

● 调整前转股价格：34.94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34.84元/股

● 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4年7月4日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5月20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中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96�元（含税）。如在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

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51）。

根据《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可转

债募集说明书” ）规定，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

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进行转股价格的调

整。

2024年6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

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的同时进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

二、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可转债募集说明书规定，在博瑞转债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

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

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 P1=P0一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一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

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 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 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或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其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董事会决议公告，并于公告

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

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鉴于公司将于2024年7月3日（本次现金分红的股权登记日）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96元（含税），博瑞转债的转股价格拟自2024年7月4日（本次现金分红的除息日）起由34.94元/股调整为34.84

元/股。 计算过程为：

P1=P0一D=34.94元/股-0.096元/股=34.84元/股。

“博瑞转债” 于2024年6月25日至2024年7月3日（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期间停止转股，自2024年7月

4日（除息日）起恢复转股。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博瑞转债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2021年12月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博瑞生

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512-62620988

联系邮箱：IR@bright-gene.com

特此公告。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88166� � � � � � � � �证券简称：博瑞医药 公告编号：2024-053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4年6月24日以

通讯表决方式在C27栋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以及相关材料已于2024年6月19日以邮件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

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到5名，会议由何幸先生召集。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募集资金投向和

建设内容均未发生改变，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履行了必要的决策

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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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24年6月24日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以及相关材料已于2024年6月19日以邮件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到8名，会议由袁建栋先生召集和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

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的公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88166� � � � � � � � � � �证券简称：博瑞医药 公告编号：2024-051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096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7/3 2024/7/4 2024/7/4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20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2024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拟以实施权

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0.96元（含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422,466,561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363,461股，本次实际

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数为422,103,100股，以此计算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0,521,897.60元。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送红股和不进行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422,103,100×

0.096）÷422,466,561≈0.0959元／股。

因此，公司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前收盘

价格-0.0959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7/3 2024/7/4 2024/7/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全部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红利委

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

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袁建栋、钟伟芳共2名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

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96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

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96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

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

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

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为10%的现金红利所

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864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

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其股息

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864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

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

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96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512-62620988

联系邮箱：IR@bright-gene.com

特此公告。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6日


